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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農業委員會的一封陳情書— 

台灣香蕉研究所的困艱與建議 
 

陳爕堂 

 

一、前言 

      當五○年代，經濟作物，以甘蔗及香蕉，佔外匯收入之百分率甚高，其時

皆盛讚農業培養工業，蓋五○年代年之初，全省種蕉面積，高達四萬餘公頃，

57/58 年期外銷量曾達二千七佰萬箱，外匯收入美金七仟餘萬元，其時台蕉品質

雖未臻理想；但能維持外銷市場者，因尚無其他國家參予競爭故也，嗣後菲律

賓與南美蕉，大量傾銷日本，在相互競爭之下，台蕉品質顯形見拙，自不得不

設法改進，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香蕉輔導小組召集人蔣彥士先生有鑒於

此，乃建議設置香蕉研究所，通過組織章程，經費則由經濟部核由香蕉品質改

進基金中撥助 750 萬元，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撥助 100 萬元，青果運銷合作社

捐助 150 萬元，合計 1,500 萬元，作為創辦經費，關於經常費用，每年由香蕉品

質改進基金中核撥 1,500 萬元，並規定其中三分之一，應提存作為基金，俟基金

積存貳億元後，即以該基金之孳息維持經常費之開支，當時認為經費來源，已

無問題，遂以財團法人組織，同台北地方法院辦理登記，並於五十九年七月一

日正式成立，聘劉淦芝博士任所長，設籌備處於台北，另設辦事處於高雄，於

焉展開業務，於六十二年遷入屏東現址，建地面積三公頃，農場面積五．七公

頃，試地面積太小，現已設法向台糖公司租用，至關儀器設備，經十餘年來之

經營，已粗具規模，地點雖較偏僻，惟環境清幽，倒也適合研究條件。 

 

二、設置目的 

      設置目的，當時擬訂研究步驟，係考慮蕉農及業者實際需要為主，其目標

為： 

（一）降低生產成本，謀增蕉農收益。 

（二）改進台蕉品質，爭取外銷市場。 

    十餘年來，即本此目標進行，為利用外在人力，若干研究問題，採取合作

研究方式，惟各年期計劃，大多均有持續性，推行時仍能保持一貫，而無中斷

或割裂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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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研究計劃之審定，承前教育部長蔣彥士先生之建議，設置計劃評審委

員會，自六十五年開始，每年均定期舉行，迄今已有十二年之久，舉凡本所年

度各項研究計劃，均提報評審委員會審議，同時將上年度計劃執行情形提出報

告，以供評審參考。 

 

三、組織及現狀 

      本所設董事會負責決定組織，籌劃經費，制定業務方針，審核預算決算，

任免重要人事及其他重要決策，並監督指導推行業務；董事會設董事二十一人，

由政府有關單位，及青果合作社與學者專家組成，另監察人三人，負責監察有

關業務及財務事項。 

      本所設所長一人，由董事會聘請，綜理所務，其下分設各組，按原訂組織

規程，分設品種改良、植物生產、生理生化及推廣教育等之研究單位。行政部

分另設秘書室，主管會計、人事、文書、庶務、出納、圖書室等，但目前依研

究需要改設：黃葉病研究小組，昆蟲研究小組，生理生化研究小組，技術服務

小組，及農場與秘書室等單位。現在高級研究人員博士四人，碩士一人，學士

五人，其他中級幹部廿餘人，此外尚有配合計劃需要，臨時約僱人員卅餘人，

按本所自成立以來，因受環境及經濟所限，高級研究人員之邀請，往往裹足不

前，就以往經驗而言，凡聘請國外學人到所工作者，不一、二年即行他就，原

因不外地處偏僻，子女求學不便，及經常費之財源拮据，未能穩定，在在均是

影響工作人員情緒，難使研究人員安心工作，造成流動性甚大，其研究損失之

大，實難以估計，深引為憾。 

 

四、經費來源 

      經費來源，初尚能勉力維持，厥後因掌理品改基金機關異動，加以自六十

三年以後，外銷香蕉，逐年減少，致品改基金，亦未能依照規定核撥，茲就經

常費收入情形，按實際情況，分別敘陳於后： 

（一）香蕉品質改進基金，由經濟部主管時期，本所經常費之來源，曾於五十九年

十一月九日奉經濟部國貿局：「（伍玖）國貿壹發字第九八七五號通知，並分

函台灣省農林廳及本所，茲就該通知，摘錄如次：一、查有關今後香蕉生產

部門事宜，經濟部已令飭台灣省農林廳籌組香蕉生產改進小組負責辦理，又

貴所業已正式成立，今後有關香蕉研究部門工作，將由貴所統籌推動。茲為

配合以上業務改進，案經參酌有關單位意見，研訂今後香蕉品質改進基金處

理方式，提報第四次香蕉品質改進基金保管委員會（五九、九、十九）審議

修正通過，並呈奉經濟部本年十月廿二日核定左列要點在案：1.自五十九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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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日起，凡提存之香蕉品質改進基金，除保留部份外，其餘均照以下原則

處理：（l）（略）。（2）以另半數（百分之五十）撥交香蕉研究所作為該所年度

基金及事業經費，倘年度收入不足一千五百萬元時，其不足之數，由前存香

蕉品質改進基金補足....（下略....）」等明文在案；早期數年，確曾按規定提撥

，如照前項明文規定，本所經費來源，應該不致發生問題，然因品改基金管

理機構，移轉管轄，致遭困境。 

（二）香蕉品改基金轉移主管機構，主管香蕉品改基金機構由經濟部國貿局改由青

果運銷合作社負責後，基於業務相關，原可繼續支持，但因外銷香蕉逐年減

少，而在六二、六三、六五這三年，又停徵品改基金，問題也就因此而發生

了，加以合作社理事及社員代表，咸以為香蕉研究試驗，亦應比照水稻、果

蔬、雜糧等之試驗研究為例，應由政府負擔其經費，不應由外銷蕉抽提品改

基金作為補助，此項辦法，無異剝削農民，爰於六十八年間青果合作社建議

政府，將香蕉研究所請由政府接管，以減輕農民負擔，茲錄其建議如下： 

   第一案：台灣香蕉研究所基金總額及利息積滿壹億伍仟萬元以後，即可以基

金利息作為該所每年事業費用，現基金及利息已積滿伍仟萬元，不足之壹億

元請政府一次補足。 

     第二案：請政府比照設立及維持其他各種農業試驗研究機構之成例，將

香蕉研究所收歸國營或省營，由政府直接管理。 

     第三案：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四、三五條之規定，請政府就香蕉實驗研

究、教育、訓練及推廣等事項，訂定方案，委託該所辦理香蕉產、運、銷技

術實驗研究，並將成果予以推廣，據此編列預算補助香蕉研究所年度事業經

常費用。 

     上項建議經六十八年八月廿三日台灣省香蕉產運銷小組第九次委員會討

論，決議暫照第三案辦理，至如何撥款補助香蕉研究所問題，轉請農發會科

技小組研究辦理，迄無下文。 

     按青果運銷合作社，根據社員代表所作建議三點，站在蕉農立場，合情

、合理、合法，理直而氣壯，實無可匪議也。 

（三）經常費用來源短缺，多方設法，以謀自救： 

1.節流與開源：因六二、六三、六五年期品改基金停徵，本所經常費來源，頓

感困難，故一方面設法開源，一方面儘量節流。開源方面，乃建議調度基金

之定期存單，改購金融公司承銷之商業本票，因其利息較銀行定期存款為高

，藉以增加利息收入，節流方面，舉凡一切開支，錨銖必較，儘量節減支出

。 

2.向省府籌借一千萬元：六十四年因經常費收入無著，經合管處徐處長之潤先

生之協助，建議向省政府借款一千萬元，俾以維持，乃由本所擬具年度研究



 

                Taiwan  Banana  Research  Institute 
 904 屏東縣九如鄉玉泉村榮泉街 1 號    TEL：08-7392111~3  FAX：08-7390595 

4 

台灣香蕉研究所網址：www.banana.org.tw  e-mail 信箱：tbri@mail.banana.org.tw 

 

計劃及預算書表，函送省議會，於六十四年元月七日經省議會審查通過，但

省議會為瞭解實情，曾派員到所考察，同年元月廿日下午二時本所派員列席

省議會備詢，最後承邱連輝議員說明本所之重要性，並要求同意由省府先行

撥借一千萬元，該案始告決定，亦為經費問題鬆了一口氣。 

3.經費不足，申請研究補助：本所原旨，希望自給自足，故在第一個五年期間

，力謀自給，但自六十四年下半年開始，為加強研究陣容，經約請國外學人

回國，同時因研究業務拓展，研究基層人員亦須招攬，經常費用之支出，突

告增加，在六四～六五、六五～六六兩會計年度之支出，均已超過壹仟萬元

，而經常費來源既如此艱困，故在六六～六七年期開始，凡研究計劃經費，

分洽農發會、農林廳等有關機關補助，以減輕本所經費負擔。近五年來有關

單位補助執行各項香蕉研究計劃之經費共計捌仟壹佰餘萬元，茲按年度補助

情形列表如次： 

 

72~77 年專業計畫補助經費 

補助機關名稱 72/73 73/74 74/75 75/76 76/77 77/78 

農委會 3,243,250 1,416,000 2,399,000 3,350,000 3,686,000 14,094,250 

農林廰 3,031,120 10,799,000 5,503,600 5,443,700 6,999,400 31,743,820 

青果社 2,290,460 3,344,600 8,786,254 7,235,000 11,446,900 33,103,214 

其他機關 977,706 770,400 355,740 25,900  2,129,746 

合  計 9,542,536 16,330,000 17,044,594 16,054,600 22,099,300 81,071,030 

 

4.籌措基金：籌措基金，就得向人要錢，要錢的事，談何容易，不過自從六十

九年二月廿六日向蔣彥士先生提出這個建議以後，他非常贊成，並自願與國

貿局洽談，記得六十九年十一月廿日蔣秘書長給我一個電話，他說基金的事

，已向國貿局邵局長談過，囑即往洽第一組汪組長，經過我們數度商談，於

七十年元月廿六日備文向國貿局申請；但其間困難重重，若干僵局，仍待打

開，而國貿局內部作業，必須經外銷基金委員會通過，然後層報經濟部核示

；而經濟部又須報行政院核示，此一段漫長時間，波折疊生，最後行政院又

於七十一年一月卅日函『責成農發會對本所研究成效及今後有無存續必要，

認真檢討』。農發會於同年二月十二月邀請有關單位研議，獲得結論三點：『

1.該所對香蕉品質之提高與生產成本之降低，確具成效。2.該所之組織，仍維

持財團法人體系，應寬籌基金，以充份發揮其功能。3.應可辦其他熱帶水果

之研究事宜。』上項結論，經農發會簽報行政院後，始告定案。迄七十一年

四月一日領到經費貳仟萬元為止，先後整整兩年壹個月又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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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籌措基金，於七十年九月廿三日上午假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會議室召開會議

，由謝董事長敏初擔任主席。參加單位有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農發會國貿局

、農林廳、食品研究所、青果合作社等，與會代表一致支持，認為應予籌足

基金，才能維持業務；然時迄於今，基金僅祇七仟萬元，可說毫無進展。 

5.洽請增加提撥品改基金：本所截至七十一年四月一日止，積存基金仍為七仟萬

元，早年因銀行利率較高，七十一年度利息收入，高達壹仟壹佰餘萬元；再加

品改基金撥入，故已足可維持經常費用之開支。惟好景不常，自七十三年以來，

銀行利率逐年降低；至七十六年本所基金利息收入，僅新台幣參佰陸拾萬元，

是年幸承青果合作社支持，外銷品改基金每箱改為提撥三元，並規定其中二元

作為本所經常費用。惟經本年青果社社員代表大會決議，讓案限七十六年一

年，七十七年度起，仍按原定二元提撥，惟按青果品改基金管理辦法第八條之

規定，本所可分配三分之二（即可得壹元畫角奎分），現仍擬向合作社溝通，

希能採其他方法，予以補救。 

 

五、研究成果 

  本所自五十九年成立以來，初則從事以往各項研究計劃之整理，認為有繼續

研究必要者，予以繼續推行，而為配合業務需要者，乃建立新計劃。茲就十年來

之重要成果列舉如次： 

（一）利用我駐外農耕隊，大量引進香蕉品種，計由三六國引進一六四品種，同時

洽請商品檢驗局於小硫球設置隔離苗圃。 

（二）與美國聯合水果公司技術合作，引進葉斑病乾式配方及新型集貨場，索道運

蕉，吊掛分把，及栽種技術等。 

（三）建立病蟲害預測制度，有效控制病蟲害之發生，以節省防治成本。 

（四）舉辦香蕉生產成本調查：本計劃於六十五年開始，與台大農經研究所合作，

目的瞭解種蕉實際需要成本與蕉農實得利益之計算，建議作為釐定保證價格

之參考，同時可分析各項成本，以供研究可能降低成本之對策。 

（五）組織培養苗之開發研究，係在六十年間；當初與台大馬溯軒教授合作，六十

年五月。即有由生長點萌發芽體之象徵；六十一年五月馬教授在中國園藝已

有報告，六十三年元月在中國園藝作進一步之申論；六十九年開始，本所以

Grande Naine 組織培養苗與吸芽苗作田間試驗。 

（六）引進空中噴藥技術防治香蕉葉斑病，成效顯著，估計每年可節省防治費用三

仟萬元，增產收益年達五億元以上。 

（七）在防治黃葉病之研究，釐定病園與水稻輪作制度，可有效控制本病，近年在

抗病育種亦已獲得重大進度，從組織培養變異找到抗病品系，已於七十六年、

七十七兩年試種九十公頃，近年將可擴大種植抗病品種面積，以期達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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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徹底防治黃葉病之目標，為抑制本病經由種苗傳播，發展組織培養苗技

術，培育健康蕉苗供應蕉農，對穩定台蕉生產有很大的貢獻。 

（八）發展組織培養苗育苗技術，大量培育健康種苗，六年來培育六百餘萬株，推

廣面積已達三仟一百七十公頃，栽種組織培養苗之優點：1.搬運便利。2.栽培

省工。3.成活率高。4.管理方便。5.發育整齊。6.便利採收。7.果把整齊。8.品

質優良。 

（九）推行密植，設置示範園，每公頃由傳統之一仟八百棵改為二仟棵到二仟二百

棵，三年來示範園面積共計七六○公頃，其種植材料均為健康蕉苗，計其效

果：種植工資節省百分之八十，病蟲害防治費用節省百分之五十，且外銷合

格率可提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十）舉辦綜合示範蕉園：自七十六年始，洽借台糖公司農場土地十公頃作為綜合

示範，本計劃屬創新計劃其目的在自栽種開始至採收集運，包括香蕉運抵日

本，直到零售市場，做一貫追棕，以探討組織培養苗與傳統蕉苗所產香蕉品

質之比較，果如理想，則今後可擴大推廣，本年綜合示範園增加為十五公頃；

蓋目前小農制度，面積狹小，頗難經營，似宜組合成大農制，可節省耕作成

本，並可提高產品品質，以達增加農民收益之目的，本所舉辦綜合示範，意

即在此。 

 

六、建議 

  香蕉研究所同仁，雖知基金短缺，利息又逐年降低，經費來源，至為拮据，

外界且有傳言，員工薪津將有停發之說，但同仁等均能孜孜不倦，繼續從事研究，

殊為難得。而近年，因組織培養苗繁苗技術之改進，與抗黃葉病品系之篩選有成。

已獲得國際學術界之興趣與肯定，本省蕉農對組織培養苗，亦甚具好感，蓋其搬

運便利，栽種省工，生長整齊，故年來已有供不應求之勢，堪足告慰。 

  按目前台灣農業，均在創言重視試驗研究，而香蕉研究所之區區年列經常費

不過三仟萬元，但仍無法獲得重視，且皆云碍於法令，除研究計劃經費外，經常

費用預算則無法支援，而揆諸糖業試驗所、新竹養豬研究所，省農業試驗所，每

年經常預算，均在新台幣貳億伍仟萬元以上，各縣市農業改良場之年度預算，亦

有高達八仟萬元者，而獨棄香蕉研究所於外，無怪蕉農代表群起憤慨，指責不公，

要知目前種蕉面積雖僅八仟公頃，而靠此為生之蕉農總在十數萬戶以上，與香蕉

相關之加工業，運輸業，零售業，及合作社四百餘集貨場之員工在內，為數亦達

十餘萬人，幸勿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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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香蕉研究所之經常費用，避免遭受年年困擾起見，謹就所見，建議如下： 

（一）仍以財團組織：則必須籌足資金以孳息維持經常費用之支應，基金目標，以

目前銀行利率折算，最少應為新台幣二億元；現積存柒千萬元，尚應籌措二

億三仟萬元，擬請政府考慮於農建經費內編列預算，分年提撥或一次撥足。 

（一） 請政府編列每年經常費貳仟萬元預算，仍依財團組織方式，予以補助。 

（二） 依蕉農代表大會之建議：水果、雜糧等其他研究機構，均屬政府正式機構，

何以香蕉研究所例外，請政府正式接管，免遭剝削蕉農之譏。 

 

     上列各點，尚請裁酌採納，則蕉業幸甚。 


